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改進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25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5）北市地測字第 10532901300號

函修正第 2、4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一、改進目的：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使本市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業務更加簡化及透明化，並發揮主動為民服務精神，積極謀求改進，期收迅速確實及便

    民時效，爰訂定本改進要點。

二、改進要領：

    （一）處理時限：應依「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各類測量案件處理期限及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六條規定辦理，但下列案件以實際工作天為準，並應於

          排定測量日期後，依照下列時限辦竣：

          1.法院囑託土地複丈：五日

          2.法院囑託未登記建物測量：四日

    （二）作業方法：

          1.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除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按現場測量建物位置及平

            面圖外，其餘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二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三及「臺北市政府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僅勘測建物位置免

            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以提高工作效率。

          2.土地複丈案件，於調製土地複丈圖時，應將其鄰接四週適當範圍內之經界線及

            附近圖根點，精密移繪或繪製於圖紙上，並應將界線之彎曲、鄰接圖廓線及圖

            面摺縐破損等情形繪明之。土地複丈圖調製後，更應核對地籍圖、原有土地複

            丈圖及地籍調查表並計算面積無誤後，始得辦理複丈。

          3.複（檢）測案件，應另指派技術精湛，經驗豐富之測量員辦理，不得再由原測

            量員擔任。

          4.地政事務所受理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申請案件於收件後經審查准予測量者，應

            即排定測量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定期通知書交付申

            請人，土地鑑界並應通知鄰地所有權人，原訂測量日期因風雨或其他事故致不

            能實施複丈或測量時，地政事務所承辦員應簽報課長核准另訂測量日期，如另



            訂測量日期超過十五日以上者，應簽報機關首長核准，並通知申請人及鄰地所

            有權人。

          5.地政事務所受理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申請案件經審查確有需補正事項，應一次

            填發補正通知書，限於十五日內補正，其依限補正者即予續辦，其未能依限補

            正者，應即駁回。補正或駁回通知書並得先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申請人。

          6.地政事務所於現場複丈或測量後，如發現尚需補繳規費或認章時，其補正之通

            知得比照前目規定辦理。

          7.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案件申請人撤回申請者，應於複丈或測量前以書面向地政

            事務所提出，但屬有須通知關係人之案件，應於原訂複丈日期三日前為之，原

            繳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規費，得於五年內請求退費。

          8.申請人於複丈或測量時，應到場會同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

            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或測量之申請，已繳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費不予退還。

          9.土地鑑界案件測定成果，應由申請人及到場之關係人於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其鑑定界址結果應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註明界標名稱、編列界址點號數及註

            明關係位置，以便日後查對界址位置；當事人對測定成果表示異議，拒絕認章

            時，測量人員應在土地複丈圖及土地複丈成果圖載明其事由。

         10.土地鑑界、分割、自然增加、浮覆、坍沒、界址調整、調整地形等案件，應由

            土地所有權人或申請人自行購置鋼釘界標、水泥界標或塑膠界標，俾施測時自

            行埋設，並永久保存。

         11.鑑界案件經申請人表示異議時，得申請再鑑界，原地政事務所受理再鑑界案件

            ，經審查如無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二條及第二百十三條之情事，並先行

            檢測無誤後，應即影印相關資料報由本局指派有關機關辦理。

         12.申請人對於再鑑界案件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地政事務所

            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

    （三）處理程序

          1.測量案件收發件應櫃檯化，收件後應摯給收據，俾申請人得以查詢案件辦理情

            形。

          2.測量案件之收件、計費、收費、配件、訂定測量日期、填發土地複丈或建物測

            量定期通知書等工作，應一次辦理，以便申請人即刻明了測量時間，屆時前往

            現場指界。

          3.土地鑑界之複丈案件，應由測量人員核對地籍圖簿查明鄰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並填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一併通知鄰地所有權人會測。

          4.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定期通知書應註明測量課電話號碼，如有逾時未抵達現場



            測量者，請申請人即與地政事務所課長查詢，課長應即適當處理。

          5.土地建物合併、分割、界址調整、調整地形、建物滅失、基地號變更等標示變

            更登記申請書，應併由測量課逕行核計規費簽章，免再送會登記人員。

          6.土地分割、合併、自然增加、浮覆、坍沒、界址調整、調整地形等成果經核定

            後，地政事務所應將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一份送申請人，一份附於複丈申請書

            歸檔，一份連同地籍描繪圖、土地合併、界址調整或調整地形協議書影本各一

            份送本局地價科辦理分算地價，二份附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或土地複丈及標示變

            更申請書送登記課收件憑辦，登記完畢後一份送還測量課，測量課應即辦理數

            值化成果修檔作業，並訂正地籍圖，並於登記完畢後十日內將土地複丈圖移送

            本局土地開發總隊辦理數值化成果修檔作業，並訂正圖籍；異動通知書一份送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稅捐分處；地籍描繪圖一份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四）定期輪調及外業風紀：

          1.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員及測量助理之分組每六個月應輪調一次，由課長視業務需

            要隨時調配人力。前項輪調資料應建檔留存，供本局業務查核小組抽查。

          2.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外業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注意服裝儀容，不得搭乘民眾便車

            、接受招待、酗酒及嚼食檳榔，並應攜帶有關測量儀器準時到場施測，並注意

            應對及測量作業安全。

    （五）配件透明化：

          配件應公平、公開，並嚴禁測量員私下交換案件，如經查獲則予嚴懲，並列為業

          務查核重點。

    （六）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

          各地政事務所應加強宣傳並鼓勵申請人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二

          或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三規定，委由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理建物測量成果圖

          轉繪或建物標示圖繪製及簽證，縮短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處理時限。

    （七）圖簿校對：

          各地政事務所應於每年一月至二月利用地政整合系統圖簿校對功能核對地籍圖與

          登記資料乙次，核對結果應造冊，供本局業務查核小組檢查，如有不符者應儘速

          查明原因依法校正。

三、人員訓練及講習：

    測量員及測量助理應每年分批調訓，由本局統籌辦理。



四、權責劃分：

    （一）本局：

          1.本局業務查核小組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

            業務要點辦理各所業務查核，如發現有未照規定辦理或刁難情事時，應將各經

            辦及主管人員分別輕重簽報議處；其成績優良者，即予列敘事實報請獎勵。

          2.本局風紀查核小組不定期至現場查核複丈及測量業務。

    （二）各所主任：

          指揮監督並處理測量法令疑義及重大糾紛案件並依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所載事項

          規定辦理。

    （三）各所課長：

          督導測量人員執行測量業務，對於不當補正或駁回之案件應嚴格控管，並依本局

          分層負責明細表所載事項規定辦理。

    （四）各所技正：

          測量員於測量案件處理後應將成果圖冊送交技正內業檢查，並視需要做現場檢查

          ，如有錯誤應即交測量員訂正。

    （五）各所技士、技佐：

          執行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業務及其他交辦業務。

    （六）各所測量助理：

          各所測量助理除賦予內業整理有關之平面圖繪製、地籍圖謄本及測量成果之繕發

          等工作外，並由測量員指揮外勤作業。

    （七）各所收件人員：

          應隨時將測量案件列表，提供課長參考。

    （八）各所研考人員：

          應切實嚴格管制測量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及處理時限。

    （九）各所登記桌人員：

          應切實查催測量案件處理情形，並按日將查催情形報陳主任。

    （十）本局土地開發總隊：

          收受地政事務所依第二點第三款第六目規定移送之土地複丈圖，應切實於二十日

          內完成圖籍訂正作業後，送回地政事務所編號裝訂保管。

五、考核：



    測量員及測量助理工作態度、操守等應由各所相關主管人員經常嚴加考核，依規定陳報

    主任，作為年終考績或升遷之參考依據。


